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号
罪犯陈瑞鑫，男，1997年4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，中专文化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日作出(2020)闽0481刑初100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瑞鑫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9年11月21日起至2023年11月20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9年7月23日至11月21日，陈瑞鑫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，仍然以男女朋友关系为名多次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。
罪犯陈瑞鑫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起始期2020年8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64.8分，获表扬4次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，累计扣13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9月25日因不熟悉三互组人员扣10分；2022年6月5日因违反点名规范，不按规定要求点名扣1分；2022年6月7日因在监狱组织的考核中成绩不及格扣2分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陈瑞鑫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瑞鑫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    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4号
罪犯陈万兵，男，1979年5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，初中文化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0日作出(2012)宁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万兵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。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6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终字第404号刑事裁定，准许撤回抗诉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2年10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389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（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6年3月24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113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087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5年3月9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1年4月初至2011年7月间，陈万兵伙同他人先后在福州市晋安区、宁德市蕉城区等地，以牟利为目的贩卖、运输毒品，其中陈万兵贩卖、运输毒品共计甲基苯丙胺312.7734克、大麻2.6506克、麻古34粒计2.9757克、“开心果”19粒计3.6727克。
罪犯陈万兵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91分，获表扬6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14.5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2月25日因集体教育时做小动作扣20分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20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100元。本次考核期共消费6092.76元，月均消费203.09元，账上余额3169元（包含于代扣的8100元中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陈万兵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万兵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5号
罪犯黄良华，男，1978年11月27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明溪县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1日作出(2020)闽0421刑初65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黄良华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0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0年4月11日起至2033年4月10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3年至2020年3月3日期间，黄良华违背幼女意志，长期奸淫自己未成年的女儿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。
罪犯黄良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起始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62.5分，获表扬4次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，累计扣23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12月17日因利用劳动原辅材料干私活扣20分；2022年6月5日因违反点名规范，不按规定要求点名扣1分；2022年7月15日因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黄良华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黄良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罪犯黄良华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6号
罪犯郑清，男，1987年4月3日出生，汉族，居住地福建省闽侯县，初中文化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0日作出(2009)榕刑初字第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郑清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20584.6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2日作出（2009）闽刑终字第264号刑事裁定，撤销原判的刑事判决部分，发回重审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4日作出（2009）榕刑初字第13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郑清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67806元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13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终字第17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5月3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执字第501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5年9月6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522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3年9月5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59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09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2年8月5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8年4月7日，郑清因怀疑被害人骂他“神经病”，采取暴力手段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被害人死亡。
罪犯郑清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56分，获表扬5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26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1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9月19日因未按规定使用保管维护保养劳动设备工具扣10分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65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元。本次考核期共消费5236.82元，月均消费174.55元， 账上余额3468.07元（含代扣的2500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郑清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郑清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7号
罪犯郑忠明，男，1968年12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个体。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日作出(2009)南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郑忠明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（2009）闽刑复字第72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1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执字第290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5年9月6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517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2034至11年5月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577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09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3年9月5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8年11月5日，郑忠明在南平市延平区因惧怕与被害人的奸情败露，而持石块故意杀死被害人，并埋尸灭迹。
罪犯郑忠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44.1分，获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64.2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2年5月3日因违反教育现场纪律扣2分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郑忠明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郑忠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8号
罪犯刘必坤，男，1966年10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5月8日作出（2005）榕刑初字第30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刘必坤犯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；犯非法拘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；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；犯非法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1月5日作出（2007）闽刑终字第276号刑事裁定，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刘必坤的刑事判决，改判上诉人刘必坤犯盗窃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；犯非法拘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；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；犯非法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；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07年12月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作出（2011）闽刑执字第197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30年10月22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8日作出（2013）南刑执字第122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；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08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；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367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842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（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26年4月22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刘必坤于1995年至2005年，组织"聋哑帮"盗窃集团，有组织地进行盗窃活动，并为集团利益，指使同案人"教训"被害人，非法拘禁4起8人；强迫已脱离"聋哑帮"自立门户的同案缴纳9000元；逼迫被害人返还3万元；指使他人持枪到聋哑人住处示威和报复他人。
罪犯刘必坤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02.2分，获表扬5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96.2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，累计扣6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2年4月8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；2022年4月28日因违反现场管理规定扣2分；2022年7月23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68133.1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2000元。考核期内共消费11022.63元，月均消费355.57元，账户余额6892.28元（包含于代扣的12000元中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刘必坤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必坤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9号
罪犯王坚，男，1995年5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（2013）榕刑初字第17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坚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650000元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（2014）闽刑复字第40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4年7月1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（2016）闽刑更728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（2020）闽刑更214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8月17日（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7月28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3年6月27日，王坚违背妇女意志，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奸淫少女，唯恐罪行败露，又杀人灭口，其行为分别构成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。
罪犯王坚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2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63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55.5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13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9月16日因未按规定使用劳动工具扣10分；2022年3月7日因违反劳动工具管理规定扣3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王坚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0号
罪犯张道议，男，1978年4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曾于1999年5月17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2003年10月28日刑满释放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（2011）宁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道议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犯非法持有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6000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2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终字第6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2年8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524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4年9月5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589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09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3年8月5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间，该犯伙同他人在福鼎贩卖海洛因546.494克，并在他人唆使下托运大量的海洛因、冰毒。
罪犯张道议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271.7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55.1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2年3月7日因违反服装管理制度扣2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3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300元。考核期内共消费4408.15元，月均消费146.94元，账户余额4643.33元（含代扣的4300元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张道议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道议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1号
罪犯李岩，男，1977年5月19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16日作出（1998）泉刑初字第190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岩犯抢劫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10000元，继续追缴非法所得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1999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8日作出（2009）闽刑执字第183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（刑期自2009年4月8日起至2029年4月7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4日作出（2011）南刑执字第207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；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（2014）南刑执字第66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；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（2016）闽07刑更144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；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（2019）闽07刑更104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2月15日（刑期自2009年4月8日起至2023年12月23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1998年5月至6月间，李岩伙同他人窜至南安、泉州、厦门等地强行拦截过往车辆，采用殴打威胁的方法抢劫作案5起，价值人民币一万八千余元。
罪犯李岩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考核期2018年11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698.7分，获表扬9次，物质奖励2次，间隔期2019年3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031.2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13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5月21日因不按规定要求着装扣10分；2022年6月10日因私自传递一般物品情节严重扣3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85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762元，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李岩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岩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2号
罪犯王庆山,男，1972年9月4日出生于吉林省辉南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5日作出（2008）榕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庆山犯抢劫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11日作出（2008）闽刑复字第50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08年7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8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执字第811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3年8月26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执字第667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3年8月26日起至2031年12月25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522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；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593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09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3年8月26日起至2029年5月25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1996年9月，该犯伙同他人进入被害人家中，采用勒颈、捆绑等手段致被害人死亡，抢走人民币400元，国库券8000元，收录机一架。
罪犯王庆山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42.9分，获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33.5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1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2年6月13日因违反现场安全管理赤脚踩平机扣1分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王庆山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庆山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3号
罪犯杨寿波，男，1980年1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3日作出（2010）宁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寿波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0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复字第58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12月3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执字第405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32年10月7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229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；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37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85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4日（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29年9月7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9年12月11日，杨寿波在霞浦县贩卖海洛因311.74克。
罪犯杨寿波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33.4分，获表扬6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70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(2020年6月26日因私自窜队扣20分)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2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700元。该犯考核期消费6925.7元，月均消费223.42元，帐户可用余额9459.23元（含代扣的7700元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杨寿波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寿波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,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4号
罪犯俞建新，男，1987年3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曾因犯赌博罪于2007年1月31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（2013）榕刑初字第148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俞建新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继续追缴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3日作出（2014）闽刑终字第15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4年3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（2016）闽刑更835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（刑期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38年8月19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57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7月13日（刑期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38年1月19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俞建新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，贩卖运输氯胺酮8999.2克，其行为已构成贩卖、运输毒品罪。
罪犯俞建新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虽有违规，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63分，获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8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48.5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，累计扣140分，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8月20日因推搡他犯扣40分；2020年10月14日因违规用被子遮挡全身扣20分；2021年10月4日因与他犯打架扣80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83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200元。该犯考核期共消费14551.78元，月均消费427.99元，账上余额13183.83元（含代扣的11200元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俞建新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俞建新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5号
罪犯余林平，男，1997年10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，高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(2021)闽0427刑初22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余林平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1年6月13日起至2023年6月12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1年6月12日2时45分，余林平在其家中趁被害人余某某醉酒状态，强行与被害人余某某发生性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。
罪犯余林平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2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83分，获表扬1次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3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2年7月14日因夜值星履职不到位，情节轻微扣3分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余林平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余林平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6号
罪犯上官致烽，男，1992年10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，高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(2018)闽0105刑初16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上官致烽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三万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5日作出（2019）闽01刑终78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述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9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2024年12月29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（2021）闽07刑更49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1年4月23日（刑期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2024年5月29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7年10月初至同年12月29日期间，上官致烽等人违反国家禁毒法规，受雇非法生产麻黄素518.05千克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。
罪犯上官致烽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92.5分，获表扬5次，间隔期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228.5分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上官致烽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上官致烽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7号
罪犯杨千辉，男，1985年10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，初中文化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6日作出(2021)闽0782刑初115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千辉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10000元；追缴被告人杨千辉违法所得17040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1年2月8日起至2024年2月7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0年12月起，杨千辉为谋取利益，伙同他人设置赌博机供不特定人赌博，违法所得达88200元，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。
罪犯杨千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229.9分，获表扬2次
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7040元，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杨千辉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千辉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8号
罪犯苏赵洪，男，1978年5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居住地福建省建瓯市，小学文化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1日作出(2010)榕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苏赵洪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财产8万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0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终字第527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12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执字第391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32年10月7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19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；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374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85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（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29年9月7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8年2月份开始至2008年4月份下旬，苏赵洪在福州市鼓楼区新贵公馆等地，结伙贩卖毒品“K粉”3991.17克、摇头丸584.65克及摇头丸500粒。
罪犯苏赵洪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09.8分，获表扬6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05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3次，累计扣25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8月9日因不按规定要求着装扣20分；2021年12月22日因操作失误打错定位点扣3分；2022年3月14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，私藏圆珠笔扣2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苏赵洪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苏赵洪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9号
罪犯卞育，男，1988年10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11日作出(2008)宁刑初字第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卞育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29371.16元（含各被告人亲属已代为赔偿款共计118000元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18日作出（2008）闽刑复字第66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08年11月1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作出（2011）闽刑执字第62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执字第726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3年9月23日起至2032年3月22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48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；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639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164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3年9月23日起至2029年5月22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7年6月21日，卞育在福鼎市为报复而纠集他人持刀行凶致被害人死亡。
罪犯卞育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09分，获表扬6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59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1月10日因与他犯争吵扣20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卞育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卞育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0号
罪犯俞斌，男，1978年2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霞浦县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个体。曾于1999年6月1日因犯盗窃罪、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2日作出(2010)宁刑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俞斌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7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执字第401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32年8月7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19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；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37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86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（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29年9月22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9年6月26日至6月30日间，俞斌以非法牟利为目的，从广东购买毒品甲基苯丙胺至福建省霞浦县出售，共计160.4006克。
罪犯俞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84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09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11月11日因利用原辅料干私活扣20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6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700元。该犯考核期共消费9427.91元，月均消费304.13元，账户可用余额4534.94元（包含于代扣的6700元中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俞斌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俞斌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1号
罪犯吴金福，男，1964年8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9日作出(2021)闽0782刑初16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吴金福犯非法制造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1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1年9月9日起至2023年9月8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吴金福等人违反枪支管理规定，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一支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。
罪犯吴金福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946.5分，获表扬1次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吴金福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金福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2号
罪犯孙可旺，男，1971年2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日作出（2012）榕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孙可旺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000元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0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终字第429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2年8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406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（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5年6月24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353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86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（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4年3月24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1年4月25日至2011年4月26日，该犯在福清市明知是毒品仍进行贩卖，其中该犯共卖甲基苯丙胺成分毒品1136.7克，含氯胺酮成分的毒品513.5克、含麻黄碱的毒品2.95克。
罪犯孙可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61.2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82.2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3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5月7日因私自携带食品进车间扣20分；2021年9月3日因其他违反基本规范行为（号房组员发生争吵未及时劝止）扣10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孙可旺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孙可旺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3号
罪犯刘波，男，1993年3月16日出生，汉族，居住地福建省闽侯县，初中文化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（2018）闽0111刑初83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刘波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10000元；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2000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七个月，并处罚金12000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（2019）闽01刑终772号刑事判决，撤销原判对被告人刘波的判决，改判上诉人刘波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，并处罚金10000元；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2000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12000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9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2024年4月13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（2021）闽07刑更108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1年9月18日（刑期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2023年10月13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8年2月12日，刘波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结伙以暴力、胁迫的方法，劫取他人财物达103000余元，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。2018年2月初至同月12日期间，刘波等人结伙开设赌场，供他人进行赌博，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。
罪犯刘波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87.7分，获表扬3次，间隔期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447.7分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刘波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4号
罪犯陈方登，男，1974年5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13日作出（2010）榕刑初字第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方登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46797.4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0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终字第2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维持原判第二项，即被告人陈方登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46797.4元（已支付）；撤销原判第一项，改判上诉人陈方登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执字第704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5年9月6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534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4年12月5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614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15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3年8月5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9年8月13日晚8时许，该犯因与同居女友发生纠葛，为报复女友将女友弟弟的女儿杀害。
罪犯陈方登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55.5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70分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陈方登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方登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5号
罪犯陈振辉，男，1975年12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居住地福建省邵武市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曾因犯抢劫罪于1996年5月26日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2007年2月15日刑满释放，系累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8日作出(2011)永刑初字第255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振辉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四个月，并处罚金12000元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20000元；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并处罚金32000元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，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振辉等二人违法所得财物，发还各被害人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1年10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1年4月20日起至2030年4月19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（2016）闽07刑更71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；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98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；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334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5月25日（刑期自2011年4月20日起至2028年9月4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9年5月16日至2011年4月20日间，陈振辉伙同他人窜至永安、三明等地进行盗窃、抢劫。系累犯。
罪犯陈振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2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11.8分，获表扬5次，物质奖励2次，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38.3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考核期内累计违规7次，累计扣113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11月28日因私自藏匿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；2020年12月30日因路遇民警未按规定立正背身避让扣10分；2021年4月11日因不服从教员安排扣20分；2021年7月9日因不服从民警安排的学习教育活动扣30分；2021年7月25日因违反学习规范（未及时参加后进班学习）扣30分；2022年4月13日因正课教育期间从事与正课教育无关的活动扣2分；2022年6月20日因未按规定上厕所扣1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。该犯考核期消费4837.82元，月均消费138.22元，帐户可用余额2699.61元（含代扣的1000元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陈振辉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振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三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6号
罪犯伍厚洪，男，1982年5月8日出生，汉族，居住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曾于2003年8月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2004年4月22日刑满释放，系累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1月19日作出（2007）榕刑初字第18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伍厚洪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33314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08年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作出（2011）闽刑执字第192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29年9月22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（2013）南刑执字第92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；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13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；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377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87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4日（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25年2月22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7年2月18日晚，伍厚洪在福州市因赌博和被害人发生争执，双方发生扭打，扭打过程中伍厚洪用水果刀捅刺被害人，致其死亡。系累犯。
罪犯伍厚洪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18.3分，获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38.6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22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12月17日因作为“互监组成员”履职不到位，扣20分；2022年6月7日因正课教育期间侧身而坐与他犯聊天，坐姿不端，扣2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35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2200元。该犯考核期消费8752.35元，月均消费282.33元，帐户可用余额13155.57元（含代扣的12200元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伍厚洪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伍厚洪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7号
罪犯邱荣敏，男，1981年3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夷山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曾于2002年12月23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2003年9月1日刑满释放，系累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4月1日作出（2004）南刑初字第67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邱荣敏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29日作出（2005）闽刑终字第393号刑事判决，撤销原判第一、二、三、四项，改判上诉人邱荣敏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05年9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14日作出（2008）闽刑执字第47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1年3月24日作出（2011）闽刑执字第330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1年3月24日起至2029年6月23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（2013）南刑执字第913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；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10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；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66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13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1年3月24日起至2024年10月23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4年5月10日，邱荣敏在武夷山市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执，伙同他人持械伤害被害人，致其死亡。 
罪犯邱荣敏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11分，获表扬6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76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1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12月15日因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未及时汇报，扣10分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邱荣敏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邱荣敏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8号
罪犯柯江宇，男，1988年7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30日作出(2007)榕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柯江宇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2月20日作出（2008）闽刑终字第1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08年4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作出（2011）闽刑执字第216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30年2月22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（2013）南刑执字第961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；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21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；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45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907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（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24年11月22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9年2月15日凌晨，柯江宇因琐事和被害人发生矛盾，双方约定在福州台江区见面并发生斗殴，柯江宇用刀捅刺被害人，致其死亡。
罪犯柯江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68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77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2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9月9日因违反学习规范行为（集体教育时号房组员看书未及时提醒）扣10分，2021年5月14日因未及时关闭设备电源扣10分）。 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柯江宇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柯江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29号
罪犯王学亮（自述），身份证号不详，男，1964年10月14日出生，辽宁省沈阳市人，汉族，文盲，捕前系电焊工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9日作出(2011)榕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学亮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（2011）闽刑复字第73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1年12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（2014）闽刑执字第36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（2020）闽刑更168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7月3日（刑期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45年6月18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0年12月29日，王学亮在与被害人交往期间，因感情纠葛，与被害人发生争执，王学亮用手掐被害人颈部致被害人死亡。
罪犯王学亮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1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22分，获表扬4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8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26分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1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1月5日因在队列中嬉笑讲话扣10分）。 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王学亮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学亮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0号
罪犯吴泽贵，男，1961年8月19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将乐县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(2020)闽0428刑初7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吴泽贵犯拐卖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五千元，继续追缴违法犯罪所得赃款六万六千元，上缴国库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4刑终36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1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5年3月11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9年，吴泽贵以66000元的价格将男婴吴某某贩卖给他人，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。
罪犯吴泽贵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2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04.3分，获表扬3次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起始期（2021年5月8日因集体教育时聊天扣20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，本次向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缴纳2795.77元。该犯考核期消费3489.87元，月均消费166.18元，帐户可用余额444.99元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吴泽贵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泽贵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1号
[bookmark: OLE_LINK1]罪犯陈必坚弟，男，1977年4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3日作出（2010）榕刑初字第7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必坚弟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30370元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复字第51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12月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0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执字第185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803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4年3月18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67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；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1132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（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3年2月18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0年1月5日，陈必坚弟在福清市因感情纠纷与被害人发生争执，为泄愤而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。
罪犯陈必坚弟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55.5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63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3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2月4日因个人物品摆放不规范扣10分，2021年5月8日因集体教育时聊天扣20分）。 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942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400元。该犯考核期消费5367.46元，月均消费178.92元，帐户可用余额1746.57元（含代扣的1400元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陈必坚弟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必坚弟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2号
罪犯胡涛，男，1981年11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2年4月9日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；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5年7月26日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2007年8月3日刑满释放，系累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5日作出(2009)南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胡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2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终字第12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4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执字第509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第576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3年10月25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43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909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（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2年6月25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9年2月15日凌晨，胡涛因赌博输钱，遂纠集他人报复被害人，对被害人实施殴打，胡涛持刀将被害人穆某某捅刺成重伤，将被害人叶某某捅刺致死。系累犯。
罪犯胡涛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49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99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21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12月22日因履职不到位（三互组）扣20分，2022年5月28日因正课教育期间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（聊天）扣1分）。 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胡涛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胡涛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3号
罪犯邱合龙，男，1973年7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化县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(2019)闽0424刑初25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邱合龙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；犯猥亵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；犯传播淫秽物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7日作出（2020）闽04刑终178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0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2032年5月20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6年至2019年5月，邱合龙多次对2名未满14周岁的被害人进行性侵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；2015年下半年至2019年期间，邱合龙多次对多名幼女进行猥亵行为，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；邱合龙明知是淫秽视频仍通过手机微信等方式多次向他人传播，其行为已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。
罪犯邱合龙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起始期2020年8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50分，获表扬5次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0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9月30日因未按规定上交管控物品，扣20分）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邱合龙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邱合龙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监减字第34号
罪犯字仁，男，1983年3月27日出生，彝族，户籍所在地云南省巍山县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（2016）闽01刑初118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字仁犯强奸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二千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二千元，继续追缴违法所得4200元返还各被害人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（2017）闽刑终15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7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（2020）闽刑更271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2日（刑期自2020年9月10日起至2042年9月9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1年7月18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，字仁违背妇女意志，采取暴力胁迫手段，强行奸淫17名妇女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；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多次入户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4200元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
罪犯字仁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3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60.8分，获表扬4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76.8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，累计扣31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1年4月7日因在集体教育时段看书扣20分；2021年5月2日因值星员履职不到位扣10分；2022年5月9日因抽背规范不及格扣1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 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字仁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字仁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5号
罪犯翁晨曜，男，1978年6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5日作出(2011)榕刑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翁晨曜犯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；犯非法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犯容留他人吸毒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2000元。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，并处罚金2000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6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终字第37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2年8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执字第580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4年4月25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437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912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（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2年12月25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1年2月26日，翁晨曜通过邮递欲将重约165.2克的甲基苯丙胺寄往澳大利亚。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间翁晨曜在福清市向高街等地，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81.06克、氯胺酮92.6克，2011年初又非法制造毒品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，2009年间翁晨曜在福清市购买并非法持有仿64式手枪2把及枪支零部件27件。
罪犯翁晨曜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21分，获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1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51分。
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，累计扣29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0年11月17日因私自藏匿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；2022年7月24日因未巡检到位造成批量产品质量问题扣9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翁晨曜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翁晨曜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 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6号
罪犯陈为链，男，1986年11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2日作出(2007)榕刑初字第16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为链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5000元，对经济损失总额181027元承担连带责任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7日作出（2010）闽刑终字第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1年4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0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执字第707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（刑期自2013年9月10日起至2032年9月9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执字第2123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；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闽07刑更474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93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4日（刑期自2013年9月10日起至2029年11月25日止）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03年8月19日，陈为链受雇于他人，伙同同案持枪朝被害人射击，致被害人死亡。
罪犯陈为链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97分，获表扬6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42分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8000元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2000元。该犯考核期共消费4080.72元，月均消费131.64元，账上余额1344.48元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陈为链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为链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37号
罪犯刘井荣，身份证号不详，男，1965年11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个体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医院服刑。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3日作出（2012）南刑初字第4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刘井荣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72154.76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5日作出（2012）闽刑终字第49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2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(2015)闽刑执字第788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（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3年10月18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(2018)闽07刑更47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；于2020年9月4日作出(2020)闽07刑更93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(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2年4月18日止)。现属宽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1996年8月4日，刘井荣在武夷山因山场纠纷与被害人发生争执，后伙同他人持刀捅刺被害人，致一人死亡，一人重伤，一人轻伤。
罪犯刘井荣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任务。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38分，获表扬7次，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78分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罪犯刘井荣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井荣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10号
罪犯林恩辉，男，1999年6月30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，汉族，初中肄业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(2019)闽0128刑初101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林恩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三万元；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七千元；犯聚众斗殴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；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三万七千元；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三万七千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1刑终45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0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（刑期自2018年11月6日起至2029年5月5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该犯在平潭县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，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。违反毒品管理法规，向多人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2克，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。参加持械聚众斗殴6起，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。
罪犯林恩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本轮起始期2020年9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94.5分，获表扬3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
考核期违规1次，扣15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2年1月23日因推搡行为扣15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向平潭县人民法院缴纳37000元，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林恩辉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林恩辉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3〕闽建狱减字第111号
罪犯施步月，身份证号不详，男，1965年1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曾于1999年2月4日因犯诈骗罪被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，2012年12月12日刑满释放，系累犯、恶势力犯罪罪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(2019)闽0181刑初658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施步月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，并处罚金六万元；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；犯变造身份证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并处罚金三千元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，并处罚金六万三千元（已预缴）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（2019）闽01刑终1356号刑事判决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9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2024年1月26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2年至2018年10月间，该犯在福清市共同实施恶势力集团犯罪，明知他人开设赌场而提供帮助，情节严重，系犯罪集团成员。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本，变造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驾驶证一本。系累犯、恶势力犯罪罪犯。
罪犯施步月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。该犯在起始期2019年12月至2022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24分，获表扬5次。
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1分，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（2022年4月13日因违反队列规范，随意插队扣1分）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施步月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施步月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⒉减刑建议书五份
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

